
 

 
11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4 期 院會紀錄

（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同

條例施行細則有關大陸地區人民身分認定，致兩岸通婚子女無法

擔任軍公教職務乙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8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9-288） 

黃委員就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（下稱兩岸條例）及同條例施行細則有關大

陸地區人民身分認定，致兩岸通婚子女無法擔任軍公教職務乙事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行政院大陸委

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據兩岸條例第 2 條規定，臺灣地區人民係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，大陸地區人民係指

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；另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，如在大陸地區出生並繼續居

住之人民，其父母雙方或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，該身分認定為大陸地區人民，查其立法理

由略以，係考量大陸地區幅員遼闊，是否設有戶籍，查證不易，為利身分認定，爰為補充規

定，先予敘明。 

二、查兩岸條例第 21 條係考量兩岸情勢特殊，且公務人員經國家任用後，即與國家發生公法上職

務關係及忠誠義務，其職務之行使，涉及國家之公權力，不僅應遵守法令，更應積極考量國

家整體利益，採取一切有利於國家之行為與決策，爰對於國家安全影響重大及具有特殊性機

關之職務，有必要給予更嚴格之規範及管制。 

三、至於貴委員所提修正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「繼續居住」要件應以 2 年為妥乙節，本院陸委

會將錄案作為修法之參考。 

（十三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藝術品交易稅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8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9-285） 

黃委員就藝術品交易稅制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現行藝術品交易之所得課稅規定，符合量能課稅原則： 

(一)藝術創作者部分（執行業務所得）：藝術創作者提供作品拍賣之所得，核屬「所得稅法

」規定之執行業務所得，應以拍賣收入減除創作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，依

法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。其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，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，或

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，得依核定收入總額按財政部核定之執行業務者費用

標準計算其必要費用（例如 102 年度書畫家及版畫家費用率為 30%）。 

(二)收藏家部分（財產交易所得）：個人提供藝術品在我國參加拍賣會所獲取之所得，核屬

「所得稅法」定之財產交易所得，應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取得成本及相關費用後之

餘額為所得額，依法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，如有交易損失，得自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

易所得扣除，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，或扣除不足者，得自以後 3 年度之財產


